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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教師完整聘期之相關問題探討 
馮莉雅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兼任中心主任 

 

一、緒論 

代理教師完整聘期成為今年熱門的教育議題，先是要求全年薪資，後來又出

現寒暑假要不要到校工作的爭議。家長團體、教師團體的意見也不同，合理的同

工同酬是全薪或全薪及相同的假期？我們須先了解代理教師大幅增加的背景、相

關法規與行政措施的實施，才能判斷什麼是合理的同工同酬。 

縣市政府為解決因少子女化所産生的教師超額問題，進行教師員額的控管，

中小學校的代理代課教師增加了。教師課稅減課後，教育部補助授課鐘點，加劇

代課教師的問題，除了師資不足的問題，還有師資素質不佳的困境（佘豐賜，2013；

吳俊憲、吳錦惠，2014；馮莉雅，2023；楊愛嬋、楊愛施，2010；簡鈺桓，2012）。 

教育部國教署為確保教學現場穩定性，維護學生學習權益。與各地方政府研

商，幾經折衝後，審酌未來少子女化情形及地方財政狀況，104 年採「外加代理

教師」方式推動合理員額事項，滿足不增加正式教師員額編制之意見，同時解決

教育現場教師人力不足情形，並紓緩現場代課教師比率較高現象（馮莉雅，2023）。 

此外，教育部也頒布「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中小學提高教育人

力實施要點」，其中規定國小普通班教師員額控留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八，其中

核定人數之百分之四得改聘為代理（課）教師或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公立國民小

學普通班增置編制外代理教師，以達成合理教師員額（教育部，2018）。 

保障代理教師的工作權，有助於提高代理教師的素質和穩定度。教育部在

105 年利用國小合理教師員額增置計畫的經費補助方式，希望縣市政府能配合推

動全學年 12 個月的代理教師聘期制度（簡稱完整聘期）。而 2023 年 2 月 18 日全

教總提出全國代理教師完整聘期的訴求，要求教育部盡快修法，落實全國一致聘

期及完整聘期，保障代理教師的權益，包括提敘薪級規定等。而教育部代理教師

聘任辦法的修正草案，出現「寒暑假應配合處理校務」的規定。此一規定是否違

背代理教師和現職教師同工同酬的精神？有無相關法律的基礎？有無試行的經

驗？因此，本文擬從近幾年各縣市政府實施代理教師完整聘期的作法和經驗，分

析完整聘期的合理性，及落實完整聘期工作條件的可行性。 

二、代理教師完整聘期條件的合理性 

教育部國教署於 107 年上半年提出增置代理教師聘期十二月的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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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校須安排代理教師暑假有工作任務。(2)完整聘期代理教師的補助經費，剩

餘款不須繳回。第一項規定有公平性的議題要考慮：(1)暑假期間導師和科任教師

都不必到校，為何增置代理教師須到校工作？(2)編制內的代理教師（員額控留或

編遺缺）其聘期較短，如何決定誰是增置代理教師？ 

教師是廣義的公務人員，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七條規定：「公務人員

至年終連續服務滿一年者，第二年起，每年應給休假七日；服務滿三年者，第四

年起每年應給休假十四日；滿六年者，第七年起每年應給休假二十一日；滿九年

者，第十年起每年應給休假二十八日；滿十四年者，第十五年起每年應給休假三

十日。初任人員於二月以後到職者，得按當月至年終之在職月數比例於次年一月

起核給休假。｣，寒暑假扣除備課日、返校日及研習活動等工作天數，其他天數

大致等同教學十五年教師的休假。由於教師學期中除非因公不能請假出國之限

制，可視為天數計算較寬鬆之彌補措施。 

就代理教師工作條件而言，其休假規定應適用勞基法，學校為聘任單位。〈勞

基法〉第三十八條規定：「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

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

七日。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五年以

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此外，經勞資雙方同意後，加班時數可 1：1 換成補休，期限由勞資雙方協商。 

由上可以發現中小學現職教師和代理教師的休假天數規定差異不大，目前各

縣市的代理教師聘起日大多是八月下旬，截止日是七月上旬或中旬，七月支薪日

不必到校，等同未滿一年或未滿二年的勞工休假天數。由於中小學的代理教師聘

期不一致，完整聘期代理教師會多領一個多月的薪資，所以教育部規定學校須安

排其暑假工作任務，才能符合公平性。所以中小學現職教師和非完整聘期代理教

師暑假支薪不上班的情況，以及完整聘期代理教師暑假須上班的規定，本人認為

大致符合法定之休假規範，此一條件尚具公平性。 

因為目前全國大多數縣市因為員額控留或編遺缺編所聘任的代理教師其聘

期未滿一整學年，學校就會有不同聘期的代理教師，誰的聘期是完整的？誰的聘

期未滿十二個月？此一決定也必須符合公平性。因此，甄選簡章公佈完整聘期的

資訊和暑假工作任務有其必要性，因為資訊公開，學校和報考者都有選擇權，這

才符合公平性。如果是下學期 4~5 月才針對所有代理教師的工作表現優劣決定聘

期長短，不僅公平性會受到質疑，易産生人事衝突。 

就現職教師而言，目前各縣市中小學教師暑假到校的天數並不一致，兼任行

政職務的教師到校天數和在校工作時間長短也不一致，顯示上述規範係權限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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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所以教育部僅能規定學校須安排暑假工作任務。未來如果各縣市代理

教師的聘期未統一，縣市政府應該從公平性，思考完整聘期代理教師暑假到校工

作的天數和每天工作時間多久。因為如果縣市沒有統一規定，會出現學校執行上

的差異，代理教師不僅會比較，也會抗議或投訴，反而增加更多困擾。 

三、落實代理教師完整聘期工作條件的可行性 

代理教師完整聘期制度的首要條件是安排代理教師暑假工作任務，但對學校

而言，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暑假上班的規畫必須考慮下列事項：(1)到校天數；

(2)留校時間長短；(3)工作管理單位；(4)差勤管理方式和單位等。如果縣市政府

對於暑假到校工作的規定過於嚴格，反而造成學校行政的困擾，使得學校反對代

理教師完整聘期制度。馮莉雅、辛明澄、蘇雅慧（2020）的研究發現 107 學年度

屏東縣擬全面推動增置代理教師完整聘期制度，但因為人事單位主張代理教師每

天均須到校八小時，比兼任主任或組長的暑期工作天數和時數更長，反而增加學

校行政人員的負擔。加上報名簡章沒有完整聘期的相關資訊，基於任務安排不易、

公平性和管理問題，同意學校自行決定是否實施完整聘期，結果絶大多數學校沒

有實施完代理教師整聘期制度。108 學年度屏東縣教育處修改代理教師暑假到校

差勤管理方式，比照主任和組長上班方式，並要求學校在聘任階段就規劃好暑假

任務，上述措施有助於完整聘期順利推動。 

馮莉雅等（2020）發現 108 學年度是教育部國教署推動增置代理教師完整聘

期制度第三年，全國僅有六個縣市全面實施完整聘期，其中宜蘭縣、苗栗縣。嘉

義市、高雄市和屏東縣增置代理教師不限職務別其聘期為一整學年，基隆市完整

聘期只限於續聘的代理教師。其他縣市若實施完整聘期亦僅限於兼任組長的代理

教師。怕造成差別待遇是縣市政府不實施完整聘期的主要原因，但也發現政縣政

府沒有落實暑假任務管考也造成投訴問題和公平性問題。完整聘期的管理問題最

少的是兼任組長的代理教師，因為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原本就有一套完善的管理

辦法。宜蘭縣、苗栗縣。嘉義市、高雄市和屏東縣的暑假差勤管理方法式有四個

特徵：(1)到校天數及留校時間長短比照兼職行政教師。(2)校內開會決定工作任

務及管理單位。(3)差勤管理由人事室負責，與現職教師同一系統。(4)平時加班的

工時可以暑期申請補休。 

四、結語－代理教師完整聘期的正面效果 

雖然中小學提出對不同聘期代理教師的聘任和管理感到困擾，但馮莉雅等

（2020）調查發現學校對完整聘期代理教師工作滿意度高於非完整聘期的代理教

師。代理教師完整聘期的優點很多，對代理教師而言，金錢、心理等方面有正向

的影響，暑假可支領月薪，成為正式教師起薪可以提鈙。因為聘期規定，在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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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參與重點，與行政單位有更多的合作關係，更有歸屬感，工作品質提高。對

學校而言，(1)完整聘期有助於甄選優質的代理教師：實施完整聘期的縣市較易甄

選到有教師證的代理教師，續聘比例也較高，換言，師資生更願意投入教育工作。

(2)師資穩定，學校能及早規劃課務和職務安排：完整聘期的代理教師異動少，專

長授課師資聘任難度減少，教師職務安排更有選擇性，導師和組長的人選更充裕。

(3)代理教師須參加暑假的備課活動或研習，提高教學品質：很多縣市暑假備課日

不在聘期內，代理教師不一定會參加備課活動，不利代理教師熟悉課程教材，尤

其是校訂課程的設計，而代理教師參與校訂課程的人數比例卻是增加的。(3)代理

教師協助學校指導學生或訓練學生比賽，因為協助校務是完整聘期的工作條件，

且可以寒暑假補休，故代理教師更願意參與學生比賽的指導。(4)強化學校的暑期

學習活動：因為代理教師寒暑假須到校，學校師資人力增加，暑期學習活動從無

到有，從有到多。整體而言，代理教師完整聘期制度有助於學校改善課程教學的

實施，包括專長授課、社團推動、補救教學。也補充學校的人力，分擔教學行政

庶務工作，增加導師和行政職務的人選。 

現職教師和代理教師的工作條件不一致，對學校運作有正向和負面的影響，

但身份不同的教師談論同工同酬時，公平合理皆要符合相關法律所規定的權利義

務，不宜過度比照辦理。就休假規定，代理教師寒暑假應到校工作，但其代理教

師年資如何換算寒暑假休假的天數，值得未來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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